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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政办字〔2021〕66 号 

各市人民政府、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

各直属机构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 

《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若干措施》已经省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21 年 7 月 9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若干措施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

和“四个最严”要求，确保上市食品安全，健全“从农田到餐桌”

全过程监管机制，做到不合格的不上市、不进户、不上桌，确保

人民群众“舌尖上的安全”，特制定如下措施。 

一、加强种植养殖源头管控 

1．深入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。综合采取工程、生物、

农艺等措施，全面开展退化耕地综合治理。2021 年，在 11 个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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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县集中连片建设一批千亩示范区，其中有条件的示范县建设万

亩示范区；“十四五”末，耕地质量提升技术推广覆盖率稳定在

70%以上。（省农业农村厅负责） 

2．加强涉重金属行业企业监管。2021 年年底前，重金属超

标点位周边排放企业现场排查率达到 100%，2022 年年底前，全

部完成整治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实行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动态

化管理，县级生态环境部门每季度开展 1 次检查，市级生态环境

部门每季度开展 1 次现场抽查。（省生态环境厅负责） 

3．严格农业投入品管控。实施县域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主体

“一张图”工程，地图数据向社会公开，每半年县乡联动对县域

内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主体开展 1 次检查。鼓励各县（市、区）

积极争创国家级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县，在 17 个化肥减量

增效项目示范县建设 34 万亩示范区，并持续加大建设力度。（省

农业农村厅牵头，省市场监管局、省畜牧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4．严把种养环节用药安全。健全农药追溯系统，加强安全用

药培训，强化对蔬菜、水果、畜禽、水产品等重点产业生产主体

的巡查，实现重点生产节点检查全到位。“十四五”末，对规模

以上农业生产主体基本实现信用化管理。（省农业农村厅牵头，

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畜牧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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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严控畜禽屠宰环节风险 

5．强化畜禽屠宰环节监管。推进生猪定点屠宰企业达标生产

和畜禽屠宰企业差异化管理。全面推行牛羊家禽“集中屠宰、质

量追溯、冷链配送、品牌经营”模式，牛羊家禽集中屠宰企业出

厂产品一律附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和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。

“十四五”末,培育省级及以上畜禽屠宰标准化企业 100 家。（省

畜牧局负责） 

6．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。“十四五”末,病死畜禽无害

化处理体系实现畜牧大县全覆盖，无害化处理实现养殖场（户）、

屠宰企业全覆盖，集中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0%以上。推动建立病

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与养殖保险联动机制，落实无害化处理补助政

策。县级建立毛皮动物胴体无害化处理场名录，每季度至少全覆

盖检查 1 次。（省畜牧局牵头，省财政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三、强化流通销售环节管控 

7．全面推行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。食用农产品试行品类生

产主体覆盖率达到 100%，鼓励试行生产主体自行或委托检测后

出具合格证，严厉打击虚假开具等行为，“十四五”末，基本实

现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信息化管理。无达标合格证（产地证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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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食用农产品，须检验合格方可进入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销售。

（省农业农村厅牵头，省自然资源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畜牧局

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8．加强收购运输贮存环节安全监管。建立县乡联动、部门协

作机制，强化田头市场管理，聚焦蒜薹、生姜等重点农产品，依

法查处违法使用保鲜剂等行为。督促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对拟入

市的活鱼及运输用水每月抽检 1 次药残。依法查处将食用农产品、

食品与有毒、有害物品一同运输、贮存等违法行为。（省自然资

源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畜牧局等按职责分工负

责） 

9．严格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准入管理。推行食用农产品批发

市场“驻场监管、‘快检+互联网’、月抽检、扫码追溯、半年检

查”五项制度，2021 年年底前全部落实到位。督促农批市场每月

对场内全部品种进行 1 次检验，每周对高风险品种进行 1 次检验。

（省市场监管局负责） 

10．开展网络交易监管。建立省内食用农产品、食品网络交

易平台清单，每年至少开展 1 次检查。鼓励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

平台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使用外卖封签，规范配送行为。（省

市场监管局负责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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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．严格进出口食品监管。严格实施进口食品抽检检测，强

化对不合格进口食品的处置。落实进口冷链食品防疫要求，实现

全程追溯。开展“一品一策、一企一策”帮扶活动，推动食用农

产品获得更多国际市场准入资格。争创出口食品农产品品牌示范

省，“十四五”末，山东口岸 100%建成进出口示范口岸。（青

岛海关、济南海关牵头，省商务厅、省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

负责） 

四、严格食品生产加工过程监管 

12．加强食品生产企业质量管控。开展“亮标承诺、对标生

产、核标检验”行动。2021 年年底前，企业标准公示率、自查率、

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抽考覆盖率达到 100%，在产小作坊生产合规

率达到 95%以上，2022 年，力争达到 100%。（省市场监管局

负责） 

13．开展特殊食品体系检查。每年对婴幼儿配方乳粉、特殊

医学用途配方食品（以下简称特食）生产企业开展 1 次体系检查。

2021 年，特食生产企业自查报告率、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抽考覆盖

率达到 100%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保健食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每

年不少于 20%。（省市场监管局负责）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444


